
休閒農場及田媽媽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，簡稱武漢肺炎)  

注意事項及處理原則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※配合通報之業者，後續倘有相關輔導措施，申請並符合資格時將優先納入。 

農委會 

1.建立全國休閒農場及田媽媽班防疫宣導與管理機制 
2.瞭解全國休閒農場及田媽媽班場域與人員狀況 

業者、員工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，請確認
是否符合通報定義: 
1.發燒(≥38oC)或急性呼吸道感染。 
(1)發病前 14 日內去過中港澳。 
(2)發病前 14 日內接觸過來自中港澳之有發

燒或呼吸道症狀人士。 
2.有肺炎且發病前 14 日內有中港澳旅遊史或
居住史。 

(具有上述任一條件者，請撥 1922 依指示就
醫，並務必主動告知旅遊史) 
備註:依據疾管署通報定義，並請隨時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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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休閒農場防疫宣導與管理 
1. 防疫宣導(依衛福部最新宣導事項辦理) 
2. 場域與資訊管理 

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、全國漁會 

負責田媽媽班防疫宣導與管理 
1. 防疫宣導(依衛福部最新宣導事項辦理) 
2. 場域與資訊管理 

休閒農場、田媽媽班業者 

業者及員工自主管理原則: 
1.每日員工量測體溫、第一線服務人員全程配戴口罩，提供服務前應手部清潔消毒。 
2.加強場域及公共用具消毒，室內空間並保持通風。 
3.加入衛福部 LINE@「疾管家」機器人，掌握最新疫情資訊，並瞭解正確防疫知識。 
接待遊客注意事項： 
1.量測額/耳/體溫。  
2.提供消毒及洗手用品。 
3.加強宣導防疫措施，如配戴口罩、注意衛生習慣、勤洗手、減少觸摸眼口鼻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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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意自身狀況，並隨時配帶口罩， 

做好自主健康管理。 
請撥 1922 依指示就醫。 

遊客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，請遊客確認是
否符合通報定義: 
1.發燒(≥38oC)或急性呼吸道感染。 
(1)發病前 14 日內去過中港澳。 
(2)發病前 14 日內接觸過來自中港澳之有發

燒或呼吸道症狀人士。 
2.有肺炎且發病前 14 日內有中港澳旅遊史或
居住史。 

(具有上述任一條件者，請撥 1922 依指示就
醫，並務必主動告知旅遊史) 
備註:依據疾管署通報定義，並請隨時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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